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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溶劑作業安全衛生
管理與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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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之重要
性 

 

 安全衛生工作的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，
要防止職業災害就要做好安全衛生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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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職業災害發生之模型，災害之直接原因
為勞工接觸或暴露危害物質或能量，因人
體無法承受該危害物質或能量所造成之職
業傷病。 

 

 有機溶劑作業勞工之職業災害預防工作，
應做好安全衛生管理，以避免管理不良而
產生不安全的環境或行為，導致發生職業
災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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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立危害通識制度 

 

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列管五十五個化學
物質屬有害物，應依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
規則建立危害通識制度(GHS)。 

 

 提供作業勞工危險及有害之認知，掌握危
險物及有害物之特性。 

 

 監督勞工正確操作，確保作業勞工安全與
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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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通識有五個基本工作，管理上
應注意者如下： 

 

 (一)物質安全資料表(MSDS)：應依危險物
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定之格式提供含有害
物質之每一物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，現場
作業主管於現場作業隨機實施安全教導，
使作業勞工能確實瞭解物質安全資料表內
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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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標示：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有明顯
標示，標示包括圖式及文字內容。以公告
板代替容器標示或管掛使用牌，亦應妥予
規劃製作。 

 

 (三)教育訓練：作業勞工如有危險物及有
害物相關作業均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
練規則規定接受三小時一般安全衛生教育
訓練，再加三小時危害通識教育訓練。 

 

  教育訓練目的為使勞工瞭解標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之
內容，認知危險及有害，遵守規定，採取正確操作，
避免災害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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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)危害通識計畫：應就標示、物質安全
資料表、教育訓練、危害物質清單等各項
工作主辦人員、協辦人員、配合單位人員、
辦理時程進度、經費預算詳予列出。 

 

 (五)危害物質清單：事業單位對其製造、
處置或使用化學物質，經辨識後屬於危害
物質者應列入危害物質清單，做為推動危
害通識之基本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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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局限空間作業管理 

 

 局限空間係指內部無法以充分且適當之自
然通風來維持內部清淨之可呼吸性空氣，
且勞工進出受限制之空間。 

 

 局限空間內部從事有機溶劑作業可能引起
勞工缺氧、中毒感電、塌陷、被夾、被捲
及火災、爆炸等危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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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危害防止計畫： 

 
  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
包括下列事項： 

 

 1.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。 

 2.通風換氣實施方式。 

 3.局限空間內氧氣、危險物、有害物濃度
之測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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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電能、高溫、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措
施及缺氧、中毒、感電、塌陷、被夾、被
捲等危害防止措施。 

 5.作業方法及管制方法。 

 6.進入作業許可程序。 

 7.提供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。 

 8.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。 

 9.緊急應變處置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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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公告注意事項： 

 1.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、窒息、中毒等危
害時，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重要性。 

 2.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。 

 3.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。 

 4.現場監視人員姓名。 

 5.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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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公告禁止進入： 
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
所 
 

(四)連續確認氧氣、危害物濃度之措       

施： 
應採取連續確認氧氣、危害物質濃度之措施。  

 

(五)指定專人檢點： 
局限空間作業前，應指定專人檢點該作業場
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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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進入許可: 
進入許可應由雇主、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
作業主管簽署後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。 

 

(七)動火許可: 
使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、切割、燃燒
及加熱等動火作業時，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
生危害之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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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實施自動檢查及確認 

 

 (一)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
法 

 

  檢點表檢點事項之敍述宜簡單明瞭易懂之
文字，茲舉參考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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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動火管制 

 動火許可之簽署核發應指定專人實施通風
換氣及易燃液體及可燃氣體濃度測定，將
換氣情形及測定結果做成紀録，做為動火
許可之附件，並宜指定專人專責全程監視
動火作業，以確保作業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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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健康管理 

 (一)一般體格檢查及一般健康檢查 

  有機溶劑作業勞工於新僱時應就下列項目
實施一般體格檢查，體格檢查紀録至少保
存十年。 

 

 (二)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 

  在職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應每年定期實
施特殊健康檢查。 

 

 (三)勞工健康育、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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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勞工安衛生教育訓練 

 
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，有機
溶劑作業勞工應接受教育訓練如下： 

 

 (一)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

   對新僱勞工、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
應使其接受適合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
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三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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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有機溶劑作業主管之有害作業主管安
全衛生教育訓練 

 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
十八小時。 

 

 (三)勞工安全衛生再教育或訓練 

 對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及作業勞工應依其作
業性質及需要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再教育或
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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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/規章
與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

 
 (一)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/規章 

 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與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-1

規定： 

 (二)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

  事業單位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會同勞
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經
檢查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之。 

 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應監督所屬作業勞工遵守工作守則
規定，如有發現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所未發現的
問題或困難，應反映主管人員予以增訂或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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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

   管理系統應包括下列安全衛生事項： 

   一、政策。 

   二、組織設計。 

   三、規劃與實施。 

   四、評估。 

   五、改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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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  

資料來源： 

1.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。 

2.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教材。 

3.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協會有機溶劑作業主管訓練教材。 

不  能  沒  有  您  ! 


